
永安區健保補助金額修正公告 

一、 因應 114年度台電促協金核准數較 113年度短

缺金額龐大，本所於 114年 5月 7日召開審議

永安區 114年度促協金使用分配會議決議，本

區健保費補助每人減百分之五十，並自 114年

5月 7日起實施。 

二、 依該會議決議，今年度符合資格民眾補助金額

如下： 

(一) 新港里、鹽田里每人每年補助 2,000元 

(二) 永安里、永華里、保寧里、維新里每人每

年 1,000元 

 

特此公告周知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高雄市永安區公所 

 

中華民國 114 年  6  月  9  日 


